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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公司組織章程

謹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1)條之條文刊發本公佈。

繼股東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批准修訂公司章程後，本公司建議對公司章程作出
其他修訂，涉及境外證券交易所之上市股份及買賣未上市股份，以及將未上市股份轉
換為境外上市外資股之投票規定。建議修訂公司章程須經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及類別
股東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方式批准後，以及向中國有關政府部門辦妥登記手續後，方
可作實。

載有（其中包括）建議修訂公司章程進一步詳情之通函將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寄送
予股東。

謹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1)條之條文刊發本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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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公司組織章程

繼股東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批准修訂公司章程後，本公司建議對公司章程作出其
他修訂，涉及境外證券交易所之上市股份及買賣未上市股份，以及將未上市股份轉換為
境外上市外資股之投票規定。公司章程之建議修訂（即有標記部分）之詳情列載如下：

(1) 第六條「公司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簡稱《公司法》）、《國務院關於股份有
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別規定》（簡稱《特別規定》）、《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
必備條款》（簡稱《必備條款》）和國家其他法律、行政法規的有關規定，於2012年11

月20日召開的股東大會，修訂公司創立大會於1999年7月1日通過的，並於2009年2

月12日修訂的公司章程（簡稱「原公司章程」），制定本公司章程。」

(2) 第十八條「公司向境內投資人發行的以人民幣認購的股份，稱為內資股。公司向境
外投資人發行的以外幣認購的股份，稱為外資股。外資股在境外上市的，稱為境外
上市外資股。內資股股東和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同是普通股股東，擁有相同的權利
和義務。

前款所稱外幣，系指國家外匯主管部門認可的、可以用來向公司繳付股款的、人民
幣以外的其他國家或者地區的法定貨幣。

公司已發行的未在境內外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普通股，稱為未上市股份。經國務院證
券監督管理機構批准，未上市股份可以在境外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並轉換為境外上
市外資股。未上市股份在境外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並轉換為境外上市外資股，應當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證券法》和國內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辦理，並遵守
境外證券交易所的監管程式、規定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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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上市股份申請在境外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並轉換為境外上市外資股無須召開股東
大會或類別股東大會表決。未上市股份轉換為境外上市外資股後與原境外上市外資
股為同一類別股份。

（《必備條款第》十四條）」

(3) 第九十二條「如公司擬變更或廢除類別股東的權利，應當經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通
過和經受影響的類別股東在按第九十一條、第九十五條至第九十七條分別召集的股
東會議上通過方可進行。但本章程第十八條第三、四款規定的未上市股份轉換為境
外上市外資股之情形除外。

（《必備條款》第七十九條）」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之英文版為中文版之非正式譯文，編製僅供參考。倘中、英文版有任
何歧異，應以中文版為準。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須經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方式批准
後，以及向瀋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及中國有關政府部門辦妥登記手續後，方可作實。建
議修訂公司章程生效前，現有公司章程將繼續生效。

於本公佈日期，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經股東批准之公司章程之修訂尚未生效。目前正在向
中國有關政府部門辦理登記手續。由於將對公司章程第十八條作出其他修訂，經股東於
股東週年大會批准之公司章程第十八條之先前版本將作廢及由本公佈建議之版本取代。

除公司章程第十八條之先前版本外，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之公司章程之其他修
訂，將於向中國有關政府部門辦妥登記手續後生效。

載有（其中包括）建議修訂公司章程進一步詳情之通函將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寄送予
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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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佈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股東週年大會」 指 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舉行之股東週年
大會

「公司章程」 指 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類別股東大會」 指 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

「本公司」 指 瀋陽公用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內資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之內資股，以人民
幣認購

「內資股股東」 指 內資股持有人

「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 指 建議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九日（星期三）下午二時正舉
行之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供內資股股東考慮及酌
情批准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股東特別大會」 指 建議於類別股東大會日期同日下午三時正（或緊隨H

股類別股東大會結束後之時）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
以供股東考慮及酌情批准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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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之境外上市外資普
通股，全部均在聯交所主板上市及以港元認購及買
賣

「H股股東」 指 H股持有人

「H股類別股東大會」 指 建議於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同日下午二時三十分
（或緊隨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結束後之時）舉行之H股
類別股東大會，以供H股股東考慮及酌情批准建議修
訂公司章程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份」 指 H股及內資股

「股東」 指 內資股及H股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瀋陽公用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馬鐘鴻
董事長

中國瀋陽，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在本公告發出日，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馬鐘鴻先生、鄧曉綱先生及鄒毅銘先生；非執行
董事為黃鎮坤先生及張蕾蕾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啟達先生、魏潔生先生及余關
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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